
关于公布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权责清单、公共服务清单、行政权力中介

服务清单（2021 年本）的通知

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各股室：

一、根据省级制定的《全省行政许可指导目录》《全省 7类

权力事项指导目录》《市县两级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事项指导目

录》《全省公共服务指导目录》，以及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

易管理中心“三定”规定和上年职责清单，依法明确宿州市埇桥区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权责事项 0项，其中：行政许可 0项、行

政处罚 0项、行政强制 0项、行政确认 0项、行政裁决 0项、行

政征收 0项、行政给付 0项、行政奖励 0项、行政规划 0项、其

他权力 0项。

依法明确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公共服务事项

7项，其中依申请类 7项，主动服务类 0项。

依法明确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行政权力中介

服务事项 0项，其中由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委托

实施的 0项，需由行政相对人委托实施保留类的 0项、规范类的 0

项，已取消、不再实施的中介服务事项 0项。

二、按照政务公开要求，除涉密事项外，均在区政府政务公

开网及本单位门户网站等载体公开，进一步推动单位职能事项规

范运行。相关股室、单位要严格按照职能清单履职尽责，坚持以



服务为导向，对职能清单中与企业群众关系密切的事项，持续优

化简明易懂的运行流程图和服务指南，方便公众查询、使用和监

督，进一步规范和约束行政行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三、要加强权责清单动态管理。严格落实《宿州市埇桥区权

责清单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落实好即时动态调整与年度集中调整

相结合的调整机制。因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及机构、职能调

整情况等致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职责事项发生改

变的，要及时提出调整，按既定调整程序报批后予以公布。未经

批准，不得擅自调整清单。

附件：1. 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公共服务清单

2. 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公共服务事项

办事指南

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2021年 7月 28日

http://www.pc.gov.cn/cms/pages/930490926199600000/attachments/浦城县自然资源局权责清单2020.3.18.xlsx
http://www.pc.gov.cn/cms/pages/930490926199600000/attachments/浦城县自然资源局权责清单2020.3.18.xlsx
http://www.pc.gov.cn/cms/pages/930490926199600000/attachments/浦城县自然资源局权责清单2020.3.18.xlsx


附件1

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公共服务清单

序号 单位名称 事项名称 办理依据 实施机构 事项类别

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7 项）

1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公共资源交易业务咨询服务

《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理细则》(皖政办

〔2016〕65号)第十五条，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为市场

主体提供业务咨询、项目登记、场地安排、公告发布、交

易保证金托管、专家抽取、交易过程保障、成交公示（公

告）、合同主要信息公开、资料归档、数据统计、档案查

询等标准化服务。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依申请类

2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登记

《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55

号）第十二条：公共资源交易场所的运营机构应当按照场

所服务标准，提供评标评审、验证、现场业务办理等交易

服务。《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理细则》(皖政

办〔2016〕65号)第十五条，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为市

场主体提供业务咨询、项目登记、场地安排、公告发布、

交易保证金托管、专家抽取、交易过程保障、成交公示（公

告）、合同主要信息公开、资料归档、数据统计、档案查

询等标准化服务。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依申请类



3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公共资源交易场地安排

《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55

号） 第七条规定：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整合工程

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出让、国有产权交易等平台，推动建立由制度规则、信息

系统、运行机制和必要场所构成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为

市场主体、公众、综合管理和行业监督部门提供交易保障、

信息服务和监督支撑。《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

理细则》(皖政办〔2016〕65 号)第十五条，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应当为市场主体提供业务咨询、项目登记、场地安排、

公告发布、交易保证金托管、专家抽取、交易过程保障、

成交公示（公告）、合同主要信息公开、资料归档、数据

统计、档案查询等标准化服务。《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服务规范（总则）V1.0》（皖发改公管规〔2016〕9 号）

5.3.1 规定：6.3.1 应当根据交易项目的实施主体或其代

理机构的申请，及时确定交易项目的交易场地和评标（评

审）场地。场地确定后确需变更的，应及时提供变更服务，

并调整相应工作安排。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依申请类

4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公共资源交易保证金托管

《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理细则》(皖政办

〔2016〕65号)第十五条，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为市场

主体提供业务咨询、项目登记、场地安排、公告发布、交

易保证金托管、专家抽取、交易过程保障、成交公示（公

告）、合同主要信息公开、资料归档、数据统计、档案查

询等标准化服务。《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规范工

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分则（V1.0）》（皖发改公管规〔2017〕

10 号）5.5.2 保证金托管：如招标人自愿将投标保证金交

由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托管，应提供投标保证

金托管服务。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依申请类



5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评标评审专家抽取

《安徽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皖政办〔2016〕

56 号）第十二条：省发展改革委在省有关行政监督管理部

门，以及各市、县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配置专家库

监管终端，在依法设立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服务机构

（以下简称平台运行服务机构）配置专家库抽取终端。《安

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理细则》(皖政办〔2016〕

65 号)第十一条公共资源依法需要评标、评审的，应当按

照全国统一的专家专业分类标准和《安徽省综合评标评审

专家库管理办法》规定，从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中随机

抽取专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安徽省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服务规范（总则）V1.0》（皖发改公管规〔2016〕

9 号）5.5.1 规定：如有需要，应按规定的时间和方式，

提供评标（评审）专家的抽取服务。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依申请类

6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公共资源交易档案存档及利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主席令第 21号）第四

章第三十六条：开标过程应当记录，并存档备查。《安徽

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55 号）第

十四条：项目单位、交易中心应当整理交易项目档案，保

存公告公示、交易文件、评标评审报告等文书、录音录像

或者电子资料。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依申请类



7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一条：政府采购的信

息应当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及时向社

会公开发布，但涉及商业秘密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第十六条：招标人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应

当发布招标公告。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公告，

应当通过国家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介发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63 号）第六条第十

一款：推进信息公开共享。建立健全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和

信用信息公开共享制度。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加大信

息公开力度，依法公开交易公告、资格审查结果、成交信

息、履约信息以及有关变更信息。《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

理暂行办法》（2016 年 14 部委第 39 号令）第十六条：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应当将公共资源交易公告、资格审查结

果、交易过程信息、成交信息、履约信息等，通过公共资

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主动服务类



附件2

公共资源交易业务咨询服务指南
（依申请类）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理细则》。

二、承办机构

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三、服务对象

参与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的各方主体。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一）现场咨询；

（二）电话咨询；

（三）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线上咨询。

七、办理时限

现场、电话咨询：即办 （工作日）；

线上咨询：7个工作日内。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汇金广场 A座

7楼）

电话：0557-3058068

网址：http://ggzyjy.ahsz.gov.cn/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登记服务指南
（依申请类）

一、办理依据

（一）《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二）《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理细则》。

二、承办机构

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三、服务对象

参与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的各方主体。

四、申请条件

依法必须进场交易的工程建设项目、政府采购项目、国有产

权项目、国有土地出让挂牌项目。

五、申报材料

工程建设项目：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登记表、中介服务机构确

认登记表、项目申报表、资金来源情况说明、机构代码证（营业

执照）、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招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行

业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批、备案表、招标代理中介机构进场承诺书、

招标代理中介机构进场承诺书、招标代理中介机构进场承诺书

政府采购项目：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登记表、公共资源交易项

目登记表、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登记表、资金来源情况说明、机构

代码证（营业执照）、项目招标采购承诺书、招标人法定代表人授

权书、技术参数文件、招标代理中介机构进场承诺书、代理协议

（合同）



国有产权项目：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登记表、中介服务机构确

认登记表、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项目招

标采购承诺书、招标代理中介机构进场承诺书、代理协议（合同）

国有土地出让挂牌项目：中介服务机构确认登记表、法定代

表人授权书、土地出让项目情况表。

六、服务流程

（一）工程建设项目、国有土地出让挂牌项目：按办理材料

准备资料，线上提交审核，由建设工程股核准、办结，受理、登

记；

（二）政府采购项目、国有产权项目：按办理材料准备资料，

线上提交审核，由政府采购股核准、办结，受理、登记。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汇金广场 A座

7楼）

电话：建设工程股 0557-3058126、政府采购股 0557-3058027。



公共资源交易场地安排服务指南
（依申请类）

一、办理依据

（一）《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二）《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理细则》

（三）《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规范（总则）V1.0》。

二、承办机构

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三、服务对象

参与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的各方主体。

四、申请条件

在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登记的项目，或者经

分管领导同意的借用场地项目。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代理机构在交易平台系统内提交拟申请使用的交易场所时间、

地点；中心相关股室审核代理机构提交的的时间、地点。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汇金广场 A座

7楼）

电话：建设工程股 0557-3058126、政府采购股 0557-3058027



公共资源交易保证金托管服务指南
（依申请类）

一、办理依据

（一）《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理细则》

（二）《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分则（V1.0）》。

二、承办机构

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三、服务对象

参与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的各方主体。

四、申请条件

在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登记的项目。

五、申报材料

无。

六、服务流程

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约定的形式、途径缴纳相关保证金，中

心将提供保证金托管、退还服务。

七、办理时限

保证金托管：即办 （工作日）

保证金退还：按规定依法办理。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汇金广场 A座

7楼）

电话：人事财务股 0557-3058018、综合服务股 0557-3058068。



评标评审专家抽取服务指南
（依申请类）

一、办理依据

（一）《安徽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

（二）《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管理细则》

（三）《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规范（总则）V1.0》。

二、承办机构

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三、服务对象

参与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的各方主体。

四、申请条件

依法必须进场交易的工程建设项目、政府采购项目，公示公

告发布后，评审开始前 24小时内抽取。

五、申报材料

电子交易系统上提交专家抽取申请。

六、服务流程

代理机构进入交易系统填写抽取申请并网上提交至招标主体，

签章确认后提交至综合服务股核准办结。

七、办理时限

评审开始前 24小时内抽取。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汇金广场 A座

7楼）

电话：综合服务股 0557-3058068



公共资源交易档案存档及利用服务指南
（依申请类）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二、承办机构

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三、服务对象

档案存档：参与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的各方主体。

档案利用：

（一）司法机关、纪检监察等部门调查案件需要查阅、调阅

的；

（二）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因备案、监管工作需要查阅、调阅

的；

（三）招标采购代理机构为澄清、答复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

系人的异议、质疑而复核，需要查阅、调阅档案资料的；

（四）因特殊情况，须经易中心领导批准需要查阅、调阅的。

四、申请条件

档案存档：参与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的各方主体。

档案利用：

（一）司法机关、纪检监察等部门调查案件需要查阅、调阅

的；

（二）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因备案、监管工作需要查阅、调阅

的；



（三）招标采购代理机构为澄清、答复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

系人的异议、质疑而复核，需要查阅、调阅档案资料的；

（四）因特殊情况，须经中心领导批准需要查阅、调阅的。

五、申报材料

档案存档：依法必须进场交易的项目全过程材料。

档案利用：身份证或工作证（复印件 1份）、介绍信（原件 1

份）、公共资源交易档案查询利用申请表（原件 1份）。

六、服务流程

（一）出示工作证、身份证或档案调阅申请函等相关材料；

（二）填写公共资源交易档案查询利用登记表；

（三）经中心分管领导批准后，到档案管理人员处办理提供

档案调阅服务。

七、办理时限

原则上一个工作日内办理，对于项目数量多、情况复杂的于

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汇金广场 A座

7楼）

电话：综合服务股 0557-3058068



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发布服务指南
（依申请类）

一、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工作方案的通知》

（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暂行办法》。

二、承办机构

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三、服务对象

参与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的各方主体。

四、申请条件

在中心登记的工程建设项目、政府采购项目、国有产权项目、

国有土地出让挂牌项目，达到法定公示公告发布条件。

五、申报材料

各类型信息公告公示内容。

六、服务流程

公告信息由代理公司拟定，业主确认后，代理公司网上提交

至相关股室审核，通过后网上发布。

七、办理时限

1个工作日内办结。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地址：宿州市埇桥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汇金广场 A座

7楼）

电话：建设工程股 0557-3058126、政府采购股 0557-3058027。


